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461號

聲  請  人  甲○○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以甲○○及所育未成年子女丙○○為聲請人，主張於

112年家事訴訟中，因相對人靠打工為生，而僅判決其每月

應支付新臺幣（下同）7,512元，現其已畢業，應負擔桃園

市扶養費24,187元之半數，而請求相對人應自民國113年10

月1日起至丙○○成年時止，按月給付12,000元（見本院卷

第4頁及其背面）。於113年10月8日訊問程序，甲○○稱是

其認本院111年度婚字第337號離婚等事件判決（下稱前案判

決）所酌定之相對人應分擔扶養費金額過少，而以其為聲請

人請求變更為每月為12,000元，並撤回以丙○○為聲請人部

分（見本院卷第109頁背面），故現本件聲請人僅甲○○1

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

○，前經前案判決判准離婚，並酌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

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對人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

扶養費7,512元。當時會為前開金額認定，係因相對人自稱

尚在中原大學就學，靠打工為生，然相對人現已畢業，且有

穩定正職工作，其所負擔之扶養費應予增加，且未成年子女

由聲請人單獨照顧，現就讀幼兒園，假日還需補習，每月光

學費就約1萬元，聲請人則除扶養未成年子女外，尚須照顧

高齡祖母，所經營之早餐店生意不如從前，經濟壓力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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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爰依民法第1112條規定，請求變更前案判決所定扶養

費為每月12,000元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自113年10月1日

起至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前一日止，每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

年子女之扶養費用12,000元，如1期未給付，其後期數視為

到期。

二、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

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扶養之程度及方法，當事人得因情事之變更，請求變更

之；就家事事件法第99條所定各項費用命為給付之確定裁判

或成立之和解，如其內容尚未實現，因情事變更，依原裁判

或和解內容顯失公平者，法院得依聲請人或相對人聲請變更

原確定裁判或和解之內容，為民法第1121條、家事事件法第

102條第1項所明文。又所謂情事變更，係指扶養權利人之需

要有增減，扶養義務人之經濟能力、身分地位或其他客觀上

影響其扶養能力之情事遽變，非協議成立或原裁判時所能預

料，如不予變更即與實際情事不合而有失公平者而言。故扶

養費經當事人協議或經法院裁判者，扶養義務人依上開規定

請求變更給付數額，自應就其經濟能力變動、日常生活費用

急遽增加等情，負舉證責任。

四、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原為夫妻，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原告前請訴請離婚，

並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及扶養費，暨請求代墊扶養費

及離婚損害，相對人亦反請求離婚，並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

之親權、扶養費及會面交往方式，經本院於112年6月12日以

111年度婚字第337號判決依聲請人之主張，判准兩造離婚，

並酌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相對人應自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前一日

止，按月於每月5日錢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7,512元，並由

聲請人代為受領，如遲誤1期履行，其後之6期視為亦已到

期，並應返還聲請人前所代墊扶養費105,168元暨給付離婚

損害賠償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另定有相對人與未成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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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之會面交往方式，相對人之反請求則均駁回，該案業已確

定（即前案判決）等情，有本院職權調取之索引卡查詢果、

前案判決、兩造之戶籍資料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至

6、23至28頁背面、第114頁），首堪認定。

　㈡聲請人固主張相對人現已畢業，有穩定正職工作，聲請人則

收入減少，尚須照顧祖母，且扶養未成年子女所費不貲，故

應予調增前案判決所定扶養費金額，並提出相對人之名片、

未成年子女費用單據等件為證。然依前按判決所載可知，前

案判決係參酌兩造當時經濟狀況及收入（社工訪視報告中，

聲請人自述每月7萬元收入，相對人自述每月3萬元收入）等

情事而酌定相對人所應負擔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數額（見本

院卷第27頁背面），並非以相對人未畢業、靠打工為生而為

認定，且扶養義務人之工作及收入本無可期待永久不變，縱

相對人因身分轉變而變更工作型態，又或聲請人所營事業因

故營收減少，尚非前案判決審理時所不得預料，果無證據顯

示其變更已達遽變情事，即難認達法文所稱之情事變更程

度，又依卷附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聲請人因其自營

早餐店為生，110年至112年所得收入均為0元，相對人110年

至112年所得收入依序為0元、20,324元、217,425元（見本

院卷第30至50頁），即聲請人於前案判決前後均未有課稅資

料，相對人於前案判決前後之平均收入均未超過每月3萬

元，是兩造之所得狀況於前案判決前後未見明顯差異，聲請

人復未舉證證明此情，已難認兩造收入於前案判決後有遽變

已達情事變更之程度。而聲請人獨立照顧未成年子女，所付

出之心力、時間及費用固不在話下，且值肯定，然未成年子

女所需之扶養費數額本會隨未成年子女年齡漸長而增加，此

亦非前案判決做成後所生難能預料之遽變，又聲請人就未成

年子女之扶養程度，應是按兩造之經濟狀況量入為出，而非

任憑己意支出，再據此作為請求增加相對人所應分擔扶養費

數額之理由，不得因聲請人所舉單據已超過前案判決認定之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數額而增加相對人所應負擔之扶養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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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至於聲請人主張尚須照顧祖母，未經聲請人舉證證明其

祖母有由其扶養之必要，且聲請人對其扶養已達影響聲請人

對未成年子女扶養能力之程度。是聲請人前開主張，均難認

符合情事變更之事由，其據此請求增加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

為每月12,000元，顯屬無據。

　㈢綜上，相對人就未成年子女所應分擔之扶養費數額既經前案

判決認定為每月7,512元，聲請人前開主張尚難認有何客觀

上情事遽變，非前案判決時所能預料，如不予變更即與實際

情事不合而有失公平之情形，而與情事變更之原則未符，是

聲請人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提高至每月

12,000元，要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羅詩蘋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古罄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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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461號
聲  請  人  甲○○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以甲○○及所育未成年子女丙○○為聲請人，主張於112年家事訴訟中，因相對人靠打工為生，而僅判決其每月應支付新臺幣（下同）7,512元，現其已畢業，應負擔桃園市扶養費24,187元之半數，而請求相對人應自民國113年10月1日起至丙○○成年時止，按月給付12,000元（見本院卷第4頁及其背面）。於113年10月8日訊問程序，甲○○稱是其認本院111年度婚字第337號離婚等事件判決（下稱前案判決）所酌定之相對人應分擔扶養費金額過少，而以其為聲請人請求變更為每月為12,000元，並撤回以丙○○為聲請人部分（見本院卷第109頁背面），故現本件聲請人僅甲○○1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前經前案判決判准離婚，並酌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對人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7,512元。當時會為前開金額認定，係因相對人自稱尚在中原大學就學，靠打工為生，然相對人現已畢業，且有穩定正職工作，其所負擔之扶養費應予增加，且未成年子女由聲請人單獨照顧，現就讀幼兒園，假日還需補習，每月光學費就約1萬元，聲請人則除扶養未成年子女外，尚須照顧高齡祖母，所經營之早餐店生意不如從前，經濟壓力沉重。為此，爰依民法第1112條規定，請求變更前案判決所定扶養費為每月12,000元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自113年10月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前一日止，每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12,000元，如1期未給付，其後期數視為到期。
二、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扶養之程度及方法，當事人得因情事之變更，請求變更之；就家事事件法第99條所定各項費用命為給付之確定裁判或成立之和解，如其內容尚未實現，因情事變更，依原裁判或和解內容顯失公平者，法院得依聲請人或相對人聲請變更原確定裁判或和解之內容，為民法第1121條、家事事件法第102條第1項所明文。又所謂情事變更，係指扶養權利人之需要有增減，扶養義務人之經濟能力、身分地位或其他客觀上影響其扶養能力之情事遽變，非協議成立或原裁判時所能預料，如不予變更即與實際情事不合而有失公平者而言。故扶養費經當事人協議或經法院裁判者，扶養義務人依上開規定請求變更給付數額，自應就其經濟能力變動、日常生活費用急遽增加等情，負舉證責任。
四、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原為夫妻，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原告前請訴請離婚，並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及扶養費，暨請求代墊扶養費及離婚損害，相對人亦反請求離婚，並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扶養費及會面交往方式，經本院於112年6月12日以111年度婚字第337號判決依聲請人之主張，判准兩造離婚，並酌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對人應自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錢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7,512元，並由聲請人代為受領，如遲誤1期履行，其後之6期視為亦已到期，並應返還聲請人前所代墊扶養費105,168元暨給付離婚損害賠償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另定有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式，相對人之反請求則均駁回，該案業已確定（即前案判決）等情，有本院職權調取之索引卡查詢果、前案判決、兩造之戶籍資料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至6、23至28頁背面、第114頁），首堪認定。
　㈡聲請人固主張相對人現已畢業，有穩定正職工作，聲請人則收入減少，尚須照顧祖母，且扶養未成年子女所費不貲，故應予調增前案判決所定扶養費金額，並提出相對人之名片、未成年子女費用單據等件為證。然依前按判決所載可知，前案判決係參酌兩造當時經濟狀況及收入（社工訪視報告中，聲請人自述每月7萬元收入，相對人自述每月3萬元收入）等情事而酌定相對人所應負擔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數額（見本院卷第27頁背面），並非以相對人未畢業、靠打工為生而為認定，且扶養義務人之工作及收入本無可期待永久不變，縱相對人因身分轉變而變更工作型態，又或聲請人所營事業因故營收減少，尚非前案判決審理時所不得預料，果無證據顯示其變更已達遽變情事，即難認達法文所稱之情事變更程度，又依卷附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聲請人因其自營早餐店為生，110年至112年所得收入均為0元，相對人110年至112年所得收入依序為0元、20,324元、217,425元（見本院卷第30至50頁），即聲請人於前案判決前後均未有課稅資料，相對人於前案判決前後之平均收入均未超過每月3萬元，是兩造之所得狀況於前案判決前後未見明顯差異，聲請人復未舉證證明此情，已難認兩造收入於前案判決後有遽變已達情事變更之程度。而聲請人獨立照顧未成年子女，所付出之心力、時間及費用固不在話下，且值肯定，然未成年子女所需之扶養費數額本會隨未成年子女年齡漸長而增加，此亦非前案判決做成後所生難能預料之遽變，又聲請人就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程度，應是按兩造之經濟狀況量入為出，而非任憑己意支出，再據此作為請求增加相對人所應分擔扶養費數額之理由，不得因聲請人所舉單據已超過前案判決認定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數額而增加相對人所應負擔之扶養費數額。至於聲請人主張尚須照顧祖母，未經聲請人舉證證明其祖母有由其扶養之必要，且聲請人對其扶養已達影響聲請人對未成年子女扶養能力之程度。是聲請人前開主張，均難認符合情事變更之事由，其據此請求增加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為每月12,000元，顯屬無據。
　㈢綜上，相對人就未成年子女所應分擔之扶養費數額既經前案判決認定為每月7,512元，聲請人前開主張尚難認有何客觀上情事遽變，非前案判決時所能預料，如不予變更即與實際情事不合而有失公平之情形，而與情事變更之原則未符，是聲請人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提高至每月12,000元，要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羅詩蘋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古罄瑄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461號
聲  請  人  甲○○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以甲○○及所育未成年子女丙○○為聲請人，主張於112
    年家事訴訟中，因相對人靠打工為生，而僅判決其每月應支
    付新臺幣（下同）7,512元，現其已畢業，應負擔桃園市扶
    養費24,187元之半數，而請求相對人應自民國113年10月1日
    起至丙○○成年時止，按月給付12,000元（見本院卷第4頁及
    其背面）。於113年10月8日訊問程序，甲○○稱是其認本院11
    1年度婚字第337號離婚等事件判決（下稱前案判決）所酌定
    之相對人應分擔扶養費金額過少，而以其為聲請人請求變更
    為每月為12,000元，並撤回以丙○○為聲請人部分（見本院卷
    第109頁背面），故現本件聲請人僅甲○○1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
    前經前案判決判准離婚，並酌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
    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對人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
    費7,512元。當時會為前開金額認定，係因相對人自稱尚在
    中原大學就學，靠打工為生，然相對人現已畢業，且有穩定
    正職工作，其所負擔之扶養費應予增加，且未成年子女由聲
    請人單獨照顧，現就讀幼兒園，假日還需補習，每月光學費
    就約1萬元，聲請人則除扶養未成年子女外，尚須照顧高齡
    祖母，所經營之早餐店生意不如從前，經濟壓力沉重。為此
    ，爰依民法第1112條規定，請求變更前案判決所定扶養費為
    每月12,000元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自113年10月1日起至
    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前一日止，每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
    女之扶養費用12,000元，如1期未給付，其後期數視為到期
    。
二、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
    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扶養之程度及方法，當事人得因情事之變更，請求變更之
    ；就家事事件法第99條所定各項費用命為給付之確定裁判或
    成立之和解，如其內容尚未實現，因情事變更，依原裁判或
    和解內容顯失公平者，法院得依聲請人或相對人聲請變更原
    確定裁判或和解之內容，為民法第1121條、家事事件法第10
    2條第1項所明文。又所謂情事變更，係指扶養權利人之需要
    有增減，扶養義務人之經濟能力、身分地位或其他客觀上影
    響其扶養能力之情事遽變，非協議成立或原裁判時所能預料
    ，如不予變更即與實際情事不合而有失公平者而言。故扶養
    費經當事人協議或經法院裁判者，扶養義務人依上開規定請
    求變更給付數額，自應就其經濟能力變動、日常生活費用急
    遽增加等情，負舉證責任。
四、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原為夫妻，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原告前請訴請離婚，
    並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及扶養費，暨請求代墊扶養費
    及離婚損害，相對人亦反請求離婚，並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
    之親權、扶養費及會面交往方式，經本院於112年6月12日以
    111年度婚字第337號判決依聲請人之主張，判准兩造離婚，
    並酌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相對人應自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前一日止
    ，按月於每月5日錢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7,512元，並由聲
    請人代為受領，如遲誤1期履行，其後之6期視為亦已到期，
    並應返還聲請人前所代墊扶養費105,168元暨給付離婚損害
    賠償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另定有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之
    會面交往方式，相對人之反請求則均駁回，該案業已確定（
    即前案判決）等情，有本院職權調取之索引卡查詢果、前案
    判決、兩造之戶籍資料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至6、23
    至28頁背面、第114頁），首堪認定。
　㈡聲請人固主張相對人現已畢業，有穩定正職工作，聲請人則
    收入減少，尚須照顧祖母，且扶養未成年子女所費不貲，故
    應予調增前案判決所定扶養費金額，並提出相對人之名片、
    未成年子女費用單據等件為證。然依前按判決所載可知，前
    案判決係參酌兩造當時經濟狀況及收入（社工訪視報告中，
    聲請人自述每月7萬元收入，相對人自述每月3萬元收入）等
    情事而酌定相對人所應負擔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數額（見本
    院卷第27頁背面），並非以相對人未畢業、靠打工為生而為
    認定，且扶養義務人之工作及收入本無可期待永久不變，縱
    相對人因身分轉變而變更工作型態，又或聲請人所營事業因
    故營收減少，尚非前案判決審理時所不得預料，果無證據顯
    示其變更已達遽變情事，即難認達法文所稱之情事變更程度
    ，又依卷附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聲請人因其自營早
    餐店為生，110年至112年所得收入均為0元，相對人110年至
    112年所得收入依序為0元、20,324元、217,425元（見本院
    卷第30至50頁），即聲請人於前案判決前後均未有課稅資料
    ，相對人於前案判決前後之平均收入均未超過每月3萬元，
    是兩造之所得狀況於前案判決前後未見明顯差異，聲請人復
    未舉證證明此情，已難認兩造收入於前案判決後有遽變已達
    情事變更之程度。而聲請人獨立照顧未成年子女，所付出之
    心力、時間及費用固不在話下，且值肯定，然未成年子女所
    需之扶養費數額本會隨未成年子女年齡漸長而增加，此亦非
    前案判決做成後所生難能預料之遽變，又聲請人就未成年子
    女之扶養程度，應是按兩造之經濟狀況量入為出，而非任憑
    己意支出，再據此作為請求增加相對人所應分擔扶養費數額
    之理由，不得因聲請人所舉單據已超過前案判決認定之未成
    年子女扶養費數額而增加相對人所應負擔之扶養費數額。至
    於聲請人主張尚須照顧祖母，未經聲請人舉證證明其祖母有
    由其扶養之必要，且聲請人對其扶養已達影響聲請人對未成
    年子女扶養能力之程度。是聲請人前開主張，均難認符合情
    事變更之事由，其據此請求增加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為每月
    12,000元，顯屬無據。
　㈢綜上，相對人就未成年子女所應分擔之扶養費數額既經前案
    判決認定為每月7,512元，聲請人前開主張尚難認有何客觀
    上情事遽變，非前案判決時所能預料，如不予變更即與實際
    情事不合而有失公平之情形，而與情事變更之原則未符，是
    聲請人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提高至每月
    12,000元，要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羅詩蘋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古罄瑄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461號
聲  請  人  甲○○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以甲○○及所育未成年子女丙○○為聲請人，主張於112年家事訴訟中，因相對人靠打工為生，而僅判決其每月應支付新臺幣（下同）7,512元，現其已畢業，應負擔桃園市扶養費24,187元之半數，而請求相對人應自民國113年10月1日起至丙○○成年時止，按月給付12,000元（見本院卷第4頁及其背面）。於113年10月8日訊問程序，甲○○稱是其認本院111年度婚字第337號離婚等事件判決（下稱前案判決）所酌定之相對人應分擔扶養費金額過少，而以其為聲請人請求變更為每月為12,000元，並撤回以丙○○為聲請人部分（見本院卷第109頁背面），故現本件聲請人僅甲○○1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原為夫妻，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前經前案判決判准離婚，並酌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對人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7,512元。當時會為前開金額認定，係因相對人自稱尚在中原大學就學，靠打工為生，然相對人現已畢業，且有穩定正職工作，其所負擔之扶養費應予增加，且未成年子女由聲請人單獨照顧，現就讀幼兒園，假日還需補習，每月光學費就約1萬元，聲請人則除扶養未成年子女外，尚須照顧高齡祖母，所經營之早餐店生意不如從前，經濟壓力沉重。為此，爰依民法第1112條規定，請求變更前案判決所定扶養費為每月12,000元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自113年10月1日起至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前一日止，每月給付聲請人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12,000元，如1期未給付，其後期數視為到期。
二、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扶養之程度及方法，當事人得因情事之變更，請求變更之；就家事事件法第99條所定各項費用命為給付之確定裁判或成立之和解，如其內容尚未實現，因情事變更，依原裁判或和解內容顯失公平者，法院得依聲請人或相對人聲請變更原確定裁判或和解之內容，為民法第1121條、家事事件法第102條第1項所明文。又所謂情事變更，係指扶養權利人之需要有增減，扶養義務人之經濟能力、身分地位或其他客觀上影響其扶養能力之情事遽變，非協議成立或原裁判時所能預料，如不予變更即與實際情事不合而有失公平者而言。故扶養費經當事人協議或經法院裁判者，扶養義務人依上開規定請求變更給付數額，自應就其經濟能力變動、日常生活費用急遽增加等情，負舉證責任。
四、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原為夫妻，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原告前請訴請離婚，並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及扶養費，暨請求代墊扶養費及離婚損害，相對人亦反請求離婚，並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扶養費及會面交往方式，經本院於112年6月12日以111年度婚字第337號判決依聲請人之主張，判准兩造離婚，並酌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相對人應自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錢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7,512元，並由聲請人代為受領，如遲誤1期履行，其後之6期視為亦已到期，並應返還聲請人前所代墊扶養費105,168元暨給付離婚損害賠償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另定有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式，相對人之反請求則均駁回，該案業已確定（即前案判決）等情，有本院職權調取之索引卡查詢果、前案判決、兩造之戶籍資料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至6、23至28頁背面、第114頁），首堪認定。
　㈡聲請人固主張相對人現已畢業，有穩定正職工作，聲請人則收入減少，尚須照顧祖母，且扶養未成年子女所費不貲，故應予調增前案判決所定扶養費金額，並提出相對人之名片、未成年子女費用單據等件為證。然依前按判決所載可知，前案判決係參酌兩造當時經濟狀況及收入（社工訪視報告中，聲請人自述每月7萬元收入，相對人自述每月3萬元收入）等情事而酌定相對人所應負擔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數額（見本院卷第27頁背面），並非以相對人未畢業、靠打工為生而為認定，且扶養義務人之工作及收入本無可期待永久不變，縱相對人因身分轉變而變更工作型態，又或聲請人所營事業因故營收減少，尚非前案判決審理時所不得預料，果無證據顯示其變更已達遽變情事，即難認達法文所稱之情事變更程度，又依卷附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聲請人因其自營早餐店為生，110年至112年所得收入均為0元，相對人110年至112年所得收入依序為0元、20,324元、217,425元（見本院卷第30至50頁），即聲請人於前案判決前後均未有課稅資料，相對人於前案判決前後之平均收入均未超過每月3萬元，是兩造之所得狀況於前案判決前後未見明顯差異，聲請人復未舉證證明此情，已難認兩造收入於前案判決後有遽變已達情事變更之程度。而聲請人獨立照顧未成年子女，所付出之心力、時間及費用固不在話下，且值肯定，然未成年子女所需之扶養費數額本會隨未成年子女年齡漸長而增加，此亦非前案判決做成後所生難能預料之遽變，又聲請人就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程度，應是按兩造之經濟狀況量入為出，而非任憑己意支出，再據此作為請求增加相對人所應分擔扶養費數額之理由，不得因聲請人所舉單據已超過前案判決認定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數額而增加相對人所應負擔之扶養費數額。至於聲請人主張尚須照顧祖母，未經聲請人舉證證明其祖母有由其扶養之必要，且聲請人對其扶養已達影響聲請人對未成年子女扶養能力之程度。是聲請人前開主張，均難認符合情事變更之事由，其據此請求增加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為每月12,000元，顯屬無據。
　㈢綜上，相對人就未成年子女所應分擔之扶養費數額既經前案判決認定為每月7,512元，聲請人前開主張尚難認有何客觀上情事遽變，非前案判決時所能預料，如不予變更即與實際情事不合而有失公平之情形，而與情事變更之原則未符，是聲請人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提高至每月12,000元，要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羅詩蘋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古罄瑄


